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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新闻 

 1 国知局：7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标准 

自 7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费标准。 《公告》

对专利收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标准、专

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均作出规定。专利

收费（国内部分）中，专利申请费为：发明专利

900 元，实用新型专利 500 元，外观设计专利

500 元。优先权要求费（每项）80 元。 

2 反不正当竞争法 24 年来首修订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首次修订进入最后阶

段。新法首次增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如经

营者利用网络技术影响用户选择、干扰其他经营

者的正常经营等行为，将被纳入法律监管范围。 

3 国家版权局：规范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 

近日，国家版权局印发《关于规范电子版作

品登记证书的通知》，明确，各作品登记机关出具

的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其法律效力完全相同；

作品登记机关出具的电子版作品登记证书，与同

一作品的纸质版登记证书的法律效力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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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快讯 

1 立方律师事务所孙喜律师入选《亚洲法律杂志》2017 中国律师新星 

近日，立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喜律师凭借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卓越业务能力和客户的高

度赞誉，荣登《亚洲法律杂志》最新公布的 2017 年“中国律师新星”（ALB Rising Lawyers 

in China 2017）榜单。 

《亚洲法律杂志》的此项评选针对的是中国市场 40 岁以下或法律从业经验不超过 15

年的精英律师，通过考察他们在过去一年的重要成就，代理的重要交易或案件，服务过的客

户及因工作获得的公众认可、奖项进行评选。 

孙喜律师是立方律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之一，在知识产权诉讼领域，尤其是专利诉

讼领域有着丰富的出庭经验，能够从容应对各类复杂的诉讼。截至目前，孙律师共代理了两

百多起专利及其它技术类诉讼案件，涉及化工、医药（药品、医疗器械）、机械、通信、半

导体芯片、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等各个行业，并在大部分案件中取得了胜诉结果，受到了

客户的广泛好评。 

2 立方十五周年系列研讨会之“中美专利诉讼策略研讨会”在上海圆满落幕 

2017 年 6 月 8 日，立方律师事务所与律商联讯（LexisNexis）合办的“中美专利诉讼

策略”研讨会在上海索菲特海伦宾馆成功举办。 

本次研讨会是立方十五周年系列活动的续篇。会上，立方合伙人于海东律师从大量案例

出发，深度剖析了中国专利侵权的判定规则及司法实践；英业达集团大陆知识产权负责人黄

毅盛女士分享了企业专利管理和运营的策略；来自 LexisNexis 的嘉宾介绍了如何利用现代

化的检索分析工具应对在美专利诉讼。 

立方律师事务所每年都会去往各个城市，通过研讨会等形式与关注立方的朋友交流经验，

分享心得。 

 

 

 

 

 



 

 
 

 

 

 

立方观评 

专利侵权判定的全面覆盖原则 

 ——“必要技术特征”与“多余指定原则”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是指专利权效力所及的技术范围，即专利权所覆盖的那些技术特征。

关于应如何来界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中国 2000 年《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

利要求。”同时，2001 年 6 月 22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又对此进行了补充规定，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专利法第五

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

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

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上述规定体现出了专利侵权判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全

面覆盖原则”。所谓“全面覆盖原则”，是指被诉侵权产品如果包括了权利要求中所记载的全

部技术特征，则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一、必要技术特征” 

我们注意到，2001 年 6 月 22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使用的是“必要技术特征”而非“全部技术特征”。所谓“必要技术特

征”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其总和足以构成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使之区别于背景技术中所述的其他技术方案。 

对于一项权利要求而言，以独立权利要求为例，其包括前序部分和特征部分，其中，前

序部分记载的是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主

题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共有的必要技术特征，而特征部分记载的则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区别

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这些特征和前序部分记载的特征合在一起，限定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范围。由此可见，一项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特征并非全部都是必要技

术特征，只有为了实现发明目的、为解决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才

能被界定为必要技术特征。如果一项技术特征虽被记载在权利要求中，但其并非为实现发明

目的、为解决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则不属于必要技术特征。 

有鉴于此，2001 年 6 月 22 日颁布的司法解释使用“必要技术特征”而非“全部技术

特征”，是否意味着被诉侵权产品只要具有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而 

https://www.baidu.com/s?wd=%E5%AE%9E%E7%94%A8%E6%96%B0%E5%9E%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m1uBPvckuWT1n1fLrHc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mYrjnznWDvPj01P1f4PjbvPf


 

 
 

 

 

无需具有“全部技术特征”即可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即“多余指定原则”是否也可被

适用，对此，该司法解释并未予以明确规定。 

二、多余指定原则 

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是指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在解释专利独立权利要求和确定专

利权保护范围时，将记载在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明显附加技术特征（即多余特征）略去，

仅以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必要技术特征来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判定被诉侵权物（产品或

方法）是否覆盖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原则。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数起法院适用“多余指定原则”的案例，其中，最有影

响的案件之一是专利权人周林诉北京奥美光机电联合开发公司和北京华奥电子医疗仪器有

限公司侵犯“人体频谱匹配效应场资料装置及生产方法”发明专利一案。在该案中，专利权

人周林获得的产品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包括七个技术特征：（1）效应场发生器基体，（2）

基体上的换能层，（3）换能控制电路，（4）加热部件的机械支撑和保护系统，（5）机械部

件，（6）换能层上的由 14 种包括金属氧化物、金属铬和氧化镧等混合稀土的组份及含量制

成的模拟人体频谱发生层，（7）立体声发音系统和音乐电流穴位刺激器及其控制电路。法

院认为上述技术特征（1）至（6）确定了频谱治疗仪专利的保护范围，技术特征（7）虽被

写入独立权利要求，但结合专利说明书中的阐述，就该专利整体技术方案的实质看，技术特

征（7）确不产生实质性的必不可少的功能和作用，显系申请人理解上的错误及撰写申请文

件缺少经验所致，应视为附加技术特征。法院在此所称的“附加技术特征”就是多余技术特

征，是法院在判定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时不予考虑的技术特征，只要被

诉侵权产品能够覆盖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而无论其是否覆盖了“全

部技术特征”，均可通过“全面覆盖原则”的验证而对涉案专利构成侵权。 

“多余指定原则”由于无形中扩大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使横架于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

公众利益之间的天平明显向专利权人一侧进行了倾斜，并且对公众对专利公示制度的信赖构

成了挑战，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争议。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

院在大连仁达新型墙体建材厂诉大连新益建材有限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提审案件中首次明

确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原则上不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凡是

专利权人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是必要技术特征，都应当纳入技术特征对比之列。

然而，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只是“并不赞成轻率的适用多余指定”，似乎对这一原

则的适用只是持谨慎的态度，并无彻底抛弃的勇气。在该案宣判后不久，有研究指出最高人

民法院对“多余指定原则”的态度并不十分明确，特别是该判决认为“凡是专利权人写入独

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是必要技术特征”，在侵权认定规则的适用上仍是先做必要技术 



 

 
 

 

 

特征与非必要技术特征的识别，从而认定“本案专利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为：……”，否定

“多余指定原则”与在该案审理中仍继续进行必要技术特征的识别，造成自相矛盾。为彻底

消除实践中的混乱，统一人们对“多余指定原则”和必要技术特征认识的有效途径应是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删除其中的“必要”。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反对适用“多余指定

原则”的态度逐渐明确，其在张建华与沈阳直连高层供暖技术有限公司、沈阳高联高层供暖

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提审案中认为，人民法院在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方

案是否落人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应当将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

全部技术特征进行对比。如果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缺少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或者一个以上

的技术特征，或者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

相应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其反对适用“多余指定原则”的态度反映在其随后颁布或修

订的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9 年 12 月 28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

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中规定：“人民法院判定被诉侵

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部技术

特征。”同时，为了响应理论与实务界的呼声，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修订的、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明确用

“全部技术特征”替换掉了“必要技术特征”。至此，“全面覆盖原则”所对比的技术特征

应该是指被记载在权利要求中的“全部技术特征”，而无论其是必要技术特征，还是非必要

技术特征，质言之，即无需再进行“必要”与“非必要”技术特征的识别，“多余指定原则”

彻底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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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立方律师事务所编写《立方观评》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

和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有关我所详细介绍请登录网站 http://www.lifanglaw.com，或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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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 20 3869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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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 27 8665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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